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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初步統計結果 

9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業於去(99)年 12月 26 日起至本(100)年 1月 22 日止

完成實地訪查作業，並於 2 月起進行資料處理，為爭取時效，爰依統計法及普

查方案之規定，先擷取重要項目編製初步統計結果，並報 行政院後發布。茲

將普查初步統計結果重點摘述如次： 

（壹）、常住人口概況 

一、10 年間常住人口成長趨緩，平均年成長率為 0.4％：99 年底臺閩地區常住

人口 2,312 萬 4 千人，其中外國籍人口 56 萬 2 千人；10 年間平均年成長

率降為 0.4％，人口成長趨緩。 

二、常住人口中有設戶籍於常住地者占 79％：99 年底臺閩地區常住人口有設

戶籍於常住地者計1,825萬9千人或占79.0％，未設戶籍於常住地者計486

萬 5 千人或占 21.0％；而戶籍人口中，經常居住於國外人口為 60 萬人。

臺灣地區各縣市有設戶籍於常住地者占常住人口比率，以基隆市 83.9％最

高，澎湖縣 71.7％最低。 

三、性比例首度低於 100：99 年底臺閩地區常住人口（不含外籍產業勞工、幫

傭及看護工）性比例為 99.6，首度低於 100，其中未滿 5 歲人口性比例為

109.5，5-9 歲為 109.6 最高，25-29 歲為 100.1，至 30-34 歲降至 97.2，

男性人數已較女性為低，而 65 歲以上人口性比例最低僅 90.9，與戶籍人

口比較，25-59 歲間各年齡組性比例差異較為明顯，主要係因外國籍女性

常住人口增加及常住國外之本國籍男性較女性為多所致。 

四、10 年間幼年人口減少 108 萬人，老年人口增加 56 萬人：99 年底臺閩地區

幼年人口 358 萬 3 千人，青壯年人口 1,671 萬 7 千人，老年人口 244 萬 5

千人；10 年間，幼年人口減少 108 萬 2 千人，老年人口增加 55 萬 8 千人，

而青壯年人口中，15-24 歲減少 67 萬 8 千人，45-64 歲增加 183 萬 9 千人，

顯示我國少子女化及高齡化現象愈趨明顯。 

五、老年人口與幼年人口比例上升為 1 比 1.5：45 年老化指數僅 5.6％，老年

人口與幼年人口比例為 1 比 17.9，至 99 年已增至 68.2％，老年人口與幼

年人口比例上升為 1 比 1.5。 

六、10 年間已離婚或分居人口增加 54 萬 9 千人，增幅為 1.1 倍：99年底臺閩

地區 15歲以上已離婚或分居人口計 105萬 4千人，占 5.5％；近 10年間增



加 54萬 9千人，增幅為 1.1倍。 

七、10 年間 25-29 歲人口之未婚率由 57.7％增為 73.5％，增加 15.8 個百分點

最多：99 年底臺閩地區 15 歲以上未婚人口計 631 萬 9 千人，未婚率為

33.0％；10 年間 25-29 歲人口之未婚率由 57.7％增為 73.5％，增加 15.8

個百分點最多，30-34 歲亦由 27.8％增為 41.1％，增加 13.3 個百分點。 

八、10 年間大學及研究所程度者占 15 歲以上常住人口比率由 12.4％增加至

25％：99 年底臺閩地區大學程度者占 15 歲以上常住人口比率為 20.7％，

研究所程度者占 4.3％，合占 25％；10 年間分別增加 10.0 個及 2.6 個百

分點。 

九、4-6 歲學齡前兒童已上幼稚園或托兒所者約占 8 成 5：99 年底臺閩地區學

齡前兒童計 123 萬 1 千人，已上幼稚園（托兒所）者占 40.3％，未上幼稚

園（托兒所）者占 59.7％；未滿 4 歲兒童已上幼稚園（托兒所）之比率為

11.7％，4-6 歲兒童則為 85.1％。 

十、國語及閩南語同為在家使用最多之語言：99 年底臺閩地區 6 歲以上本國籍

常住人口在家使用語言以國語及閩南語最多，每百人有 83.6 人在家使用國

語，81.9 人使用閩南語，使用客家語及原住民族語者，則每百人僅有 6.6

人及 1.4 人。 

十一、需長期照護者 47 萬 5 千人，老年人口占 65.4％：99 年底臺閩地區需長

期照護者計 47 萬 5 千人，其中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 65.4％最多，惟其

與子女同住比率僅 50.0％；10 年間需長期照護者增加 13 萬 7 千人，其

中 12 萬 8 千人為老年人口。 

十二、外籍常住人口 10 年間增加 16 萬 2 千人，其中女性增幅達 7 成 8：99 年

底臺閩地區外籍常住人口計 56 萬 2 千人，以來自東南亞國家 43 萬 4 千

人最多，其次為大陸港澳 8 萬 9 千人；10 年間外籍常住人口增加 16 萬 2

千人，其中女性增幅達 7 成 8。 

（貳）、住戶概況 

一、家戶組成之規模持續縮小，平均每戶人口數降至 3.0 人：99 年底臺閩地區

普通住戶數計741萬 4千戶，其中戶內人口未滿5人之家戶均較89年增加，

5 人以上之家戶則均減少，致平均每戶人口數由 3.3 人降為 3.0 人，10 年

間減少 0.3 人，顯示家戶組成之規模持續縮小。 

二、家戶型態仍以夫婦及未婚子女所組成之家戶最多，惟戶數已呈現負成長：

99 年底臺閩地區普通住戶之家戶型態仍以夫婦及未婚子女所組成之家戶

最多，計 265 萬 8 千戶，惟 10 年間已減少 2 萬 6 千戶或 1.0％；由夫婦、

夫（或婦）及未婚子女所組成之家戶則呈增加趨勢，分別增加 62.2％及

50.2％；而由祖父母及未婚孫子女所組成之隔代家庭亦增加 34.0％。 

三、單親家庭 56 萬 2 千戶，10 年間增幅達 50.2％：99 年底臺閩地區單親家庭

56 萬 2 千戶，10 年間增加 18 萬 8 千戶或 50.2％；其中有未滿 18 歲子女

者計 21 萬 6 千戶或占 38.5％，10 年間增加 6 萬 4 千戶或 41.9％。 



四、住宅自有率為 79.2％：99 年底臺閩地區住宅為戶內經常居住成員所擁有

者計 586 萬戶，住宅自有率為 79.2％，為不住在一起之配偶、父母或子女

所擁有者計 35 萬 1 千戶，占 4.7％，二者合計為 83.9％，10 年間增加 1.4

個百分點；住宅為租用者則占 10.9％。 

（參）、住宅概況 

一、10 年間住宅成長趨緩，平均年成長率為 1.4％：99 年底臺閩地區住宅計

807 萬 4 千宅，10 年間平均年成長率為 1.4％；以新北市住宅增加 22 萬 2

千宅最多，新竹縣增幅最大為 35.7％。 

二、空閑住宅率 19.3％，10 年間增加 1.7 個百分點：空閑住宅係指無人經常

居住且未供其他用途之住宅，包括待租、待售、已售或已租，尚無人經常

居住住宅、有第 2 棟以上未經常居住住宅、因工作等原因居住他處而無人

經常居住住宅等。99 年底臺閩地區空閑住宅計 156 萬宅，空閑住宅率

19.3％，10 年間空閑住宅增加 32 萬 8 千宅，空閑住宅率增加 1.7 個百分

點。 

 

詳細報告內容請點選行政院主計處網站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30077&ctNode=3272 

 


